
收转济南保险公估带许可证

产品名称 收转济南保险公估带许可证

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
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-23097（集群注册）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10-52432761 186109127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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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保险公估程序

  第八条 保险公估人开展保险公估业务，应当履行下列基本程序：  （一）确定公估委托关系；
  （二）查勘调查、收集资料、核查验证、评定估算；  （三）编制、审核、出具公估报告；  
（四）结案及整理归集公估档案。  保险公估人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随意减少保险公估基本程序。  
保险公估人接受委托，从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业务时，参照上述程序。 

 第九条 保险公估人在受理公估业务前，应当明确下列公估业务的基本事项：  （一）委托人、公
估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；  （二）公估委托的目的；  （三）公估对象和公估委托的服务范
围；  （四）公估计划，包括公估业务实施的主要过程、时间进度和人员安排等；  （五）公估报
告的提交方式；  （六）公估费用、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；  （七）委托人、其他相关当事人与保
险公估人之间在工作配合和协助等方面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。  保险公估人应当对专业能力、独立性



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。受理公估业务应当满足专业能力、独立性和业务风险控制要求，否则
不得受理。 

 第十条 保险公估人执行某项特定公估业务缺乏特定的专业知识、经验或能力时，应当采取弥补措施
，包括利用专业机构或专家工作等。 

 第
十一条 
保险公估人从事保
险公估业务，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委托
合同或取得委托人出具的公估委托书
，约定保险公估人和委托人的权利义务及信息保密、合理使用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等内容。公估委托
不得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。 

 第十二条 对受理的保险公估业务，保险公估人应当指定至少两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承办。  保险
公估人开展法定公估业务，应当指定至少两名相应专业类别的公估师承办。  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的执
业活动应当在委托权限内进行。  

第十三条 保险公估人在开展业务过程中，应当制作规范的客户告知书。在客户展业、现场查勘、电子
邮件联系等开展业务过程中向客户出示，并取得客户签名的书面回执或者客户知悉的电子凭证，否则保
险公估人应及时告知委托人，并作书面记录。  客户告知书应当至少包括保险公估人的名称、备案信
息、营业场所、业务范围、联系方式、投诉渠道及纠纷解决方式等基本事项。  保险公估人应当通过
企业网站等公开信息渠道，公布本公估机构客户告知书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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